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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物環境衞生署就 SKDC(M)文件第 265/17 號的回應 
 

 

「要求政府推行改善碼頭計劃時增設足夠的配套設施，  

以有效地實踐綠色旅遊」  

 

 

 食物環境衞生署 (食環署 )轄下的公廁主要設於旅遊熱點

及繁忙地區，包括渡輪碼頭或巴士總站等地方。除食環署的公

廁外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及漁農自然護理署亦會就其管轄範圍  

(例如公園、郊野公園等 )  設置公廁。因此，食環署計劃設置新

公廁時，會考慮多項因素，包括有關地點附近是否有其他廁所

設施可供使用（例如位於其他政府部門管理的場地及私人發展

項目或商場內的廁所設施）。  

 

 本署現時於糧船灣設有沙橋 (糧船灣 )公廁，以及於東龍島

兩個碼頭提供共 4 個流動廁所，以配合居民及遊客需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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